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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址：241035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三段3號
承辦人：李美江
電話：(02)29800495 分機182
傳真：(02)29824755
電子信箱：ab2756@ms.ntpc.gov.tw

☐受文者為民眾或附件有實體

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民小學　函

受文者：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2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重修小英字第1148136469號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分區輔導實施計畫、原教育局核定函

主旨：為辦理本市114學年度第1學期「國民教育輔導團國小英語

領域分團分區輔導暨增能研習」，請貴校依規定薦派領域

召集人或英語教師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北市教育局國民教育地方輔導團114學年度第1學期

分區輔導計畫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14 年8 月28 日新北教

研資字第 1141729259號函）辨理。

二、參加對象：本市所屬公立國小英語教師，每校薦派1名。

三、請各校自即日起逕至「新北市校務行政系統-教師研習」薦

派教師參加，參與研習之教師核予公假、課務派代方式出

席，全程參與者核予研習時數5小時。受薦派教師務請確

實出席、全程參與，並應回校與英語領域教師分享。

四、辦理日期及場次：共2場，請依學校所屬分區報名，詳細

日期與場次如下：

(一)114年11月24日（星期一，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）：

三重分區、三鶯分區。

(二)114年12月01日（星期一，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）：

新莊分區、瑞芳分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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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辦理地點：本市修德國小龍鳳樓1F視聽館（新北市三重區

重陽路三段3號）。

六、隨函檢附「新北市114學年度第1學期國小英語領域分團分

區輔導暨增能研習實施計畫」及原教育局核定函各一份。

正本：三鶯區國民小學、三重區國民小學、新莊區國民小學、瑞芳區國民小學
副本：


